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学籍注册工作规程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学籍注册工作，根据《中国人民大学

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程。

一、注册范围

具有本校学籍的、学籍状态为“在学”或“在学（延期

毕业）”的学生，不包括休学学生。

二、注册条件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超过规定期限未到校或未确认在学状态，且未履

行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的；

（二）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宿费的（经学生处、国际交

流处审批同意暂缓缴费，或经学生处审核助学贷款已覆盖学

宿费的除外）；

（三）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中，发现入学资格存在

问题的；

（四）研究生已达到基本学习年限，但未申请延期毕业

或申请延期毕业经审核未通过的；

（五）已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

（六）国际学生所持签证为非学习类签证的；

（七）因其他原因，不符合注册条件的。

三、注册流程

（一）学生到校或报告在学状态



学生应按照学校开学和报到安排，足额缴纳学宿费，在

规定时间内到校或向学院（书院）确认在学状态。

有特殊情况暂时无法缴费的（办理助学贷款的除外），

须办理缓缴手续。校内住宿学生有特殊情况需延期到校的，

应办理请假手续。全日制非定向类别学生在校外住宿的，应

办理备案手续。国际学生应确保其所持签证为学习类签证。

校外住宿学生（含非全日制）应与学院（书院）专职辅

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等主动联系，按要求参与各项教

育教学活动，确认在学状态。

（二）学院（书院）确认学生到校或在学状态

学院（书院）做好学生到校管理工作，做好延期到校学

生请假审批管理工作，做好校外住宿学生备案和联系工作；

与学生处、国际交流处、财务处等部门对接，掌握学生缴费

情况和缓缴费审批情况。对于经批准延期到校的学生，以及

确认在学状态的校外住宿学生可以代注册。

（三）学院（书院）出具注册意见

学院（书院）按照学生管理系统中的学生信息，逐一核

查学生到校情况或在学状态，确认每名学生的注册意见，并

将注册意见反馈至学生处。

（四）学生处审核注册意见

学生处审核各学院（书院）的注册意见，并进行中国高

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电子注册操作。

（五）学院（书院）为学生证加盖注册章



学生处将经审核予以注册的学生名单及学生证注册章

发放至学院（书院）。学院（书院）在规定时间内为予以注

册学生的学生证加盖注册章。

四、注册须知

（一）对于有学院（书院）变动、休学、复学、身份信

息更改等学籍信息变更情况的学生，学院（书院）学籍管理

员在加盖注册章时须在学生证的学籍信息变更登记页中填

写学生的学籍变动信息（包含变更事项、变更后内容、变更

日期、经办人），并告知学生于所在学期注册工作结束前到

综合服务中心学生处窗口核验信息并加盖校对章。

（二）对于因各种原因暂不予注册的学生，学生处将标

注其学籍状态为“暂缓注册”，后续将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调

整其学籍状态信息；其中，符合学籍管理规定中退学条件的，

将启动退学处理程序。学籍状态为“暂缓注册”的学生，其

校园一卡通使用、相关教学活动参与、奖学金及相关奖励评

审参与等权限将受到影响。

（三）学生应按要求到校，如实报告在学状态，办理相

关手续。如有不按要求办理手续、弄虚作假等违纪行为，将

视情节给予纪律处理。

（四）学院（书院）应统筹学工部门、教务部门和外事

部门工作力量，协同做好学籍注册工作。工作人员应严格遵

守纪律，实事求是、认真细致开展各项工作；如出现工作错

误，甚至有违反工作纪律、失职渎职、弄虚作假等行为，将

严肃问责。



五、附则

本规程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